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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专利申请量与专利质量的协调发展是实现我国由专利申请大国向专利申请强国转变的关键。
专利资助政策是政府鼓励和引导创新主体进行专利申请的重要政策工具。对现行专利资助政策的特征进
行了系统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对７个典型地区专利资助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检验，总结分析了当前专
利资助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通过推进专利资助政策的质量化、精细化和体系化，促进利申请量与质量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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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根据 ＷＩＰＯ最新统计 数 据，我 国 已 经 于２０１１年 首

次超过美国 成 为 世 界 第 一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大 国，然 而 我

国每百 万 人 口 的 专 利 申 请 量 仅 为２１９件，为 韩 国 的

８．２％，日本的９．６％和 美 国 的２８％，每 十 亿 美 元 ＧＤＰ
的专利申请量也仅为韩国的３．２％和日本的４３．７％（根

据 ＷＩＰＯ　Ｉ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公开数据整理）。同

时我国发明专利的权 利 要 求 项 数、维 持 时 间、实 施 转 化

率与国际水平也 存 在 很 大 差 距，２０１０年 我 国 拥 有 的 有

效发明专利数仅占全球总量的３．７％，而日本和美国的

这一比例分别 为２７％和２０％（根 据《２０１１中 国 有 效 专

利年度报告》和《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２０１１年 报》公 开 数

据整理）。可以看出，当 前 我 国 专 利 发 展 面 临 专 利 申 请

量增加与专 利 质 量 提 升 的 双 重 任 务，需 要 统 筹 促 进 专

利申请量与专利质 量 的 协 调 发 展。专 利 资 助 政 策 对 促

进专利申请量增长 的 作 用 已 经 被 一 些 学 者 所 证 实［１－６］，

同 时 也 有 学 者 认 为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会 引 发 低 质 量、非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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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专利申请［７－８］。现有研究多从某个地区的资助政策入

手，对全国整体情况考虑不够［２－５］，同时各地专利资助政

策也有多次 修 改。因 此，针 对 现 行 资 助 政 策 开 展 系 统

性研究，进而提出针对 性 政 策 建 议，有 着 重 要 的 实 践 指

导意义。

１　专利资助政策特征

１．１　专利资助政策构成

广义的专利 资 助 政 策 范 围 较 广，包 括 专 利 申 请 资

助政策、专利实施许可 资 助 政 策、专 利 权 质 押 融 资 资 助

政策和专利 产 业 化 资 助 政 策，甚 至 还 包 括 专 利 维 权 资

助政策和专 利 奖 励 资 助 政 策 等；狭 义 的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一般仅指专利申请资 助 政 策，由 于 涉 及 地 域 广，发 展 时

间长，也最为学术界 和 实 践 界 所 关 注。因 此，本 文 仅 从

专利申请资 助 政 策 入 手，对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影 响 因 素 进

行分析。我国的专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主 要 包 括 国 家 层 面

和地方层面的资助 政 策。国 家 层 主 要 有 两 个 专 利 资 助

政策———《专利费 用 减 缓 办 法》和《资 助 向 国 外 申 请 专

利专项资 金 管 理 暂 行 办 法》。《专 利 费 用 减 缓 办 法》区

分为单位和个人，对三 类 专 利 的 申 请、审 核 以 及 维 持 费

用给予适当减免；《资 助 向 国 外 申 请 专 利 专 项 资 金 管 理

暂行办法》对国内中小 企 业、事 业 单 位 及 科 研 机 构 向 国

外申请专利，进行 专 门 资 助。地 方 层 面 以１９９９年 上 海

市颁布的《上海市专利申 请 费、代 理 费 资 助 办 法》和《上

海市专利申请贷助实施 细 则》为 起 点，经 过 不 断 调 整 和

改进，逐步形成了遍布我国内陆３１个省市地区以及 省

－市－区（县）－高新区（甚 至 镇）多 层 级 资 助 的 专 利 申

请资助格局（表１和表２）。

１．２　现行专利申请资助政策主要特征

本 文 对２７个 省 区 现 行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吉 林、
黑龙江、甘肃 和 宁 夏 等 地 方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原 始 文

件未获得）进行分析，认 为 现 行 省 级 地 区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表１　各地区首部专利资助政策出台时间

首部专利资助政策／
办法实施时间（年）

实施地区 累计数

１９９９ 上海＊ １
２０００ 北京、广东＊ ３

２００１
天津、江 苏、浙 江、海 南、四 川、黑

龙江、广西＊、重庆＊ １１

２００２
河 南、福 建、江 西、内 蒙 古、贵

州＊、陕西＊
１７

２００３ 新疆、山西＊、安徽、山东＊、云南 ２２
２００４ 西藏、湖南、吉林＊＊ ２５
２００５ 河北 ２６
２００６ 辽宁、青海 ２８
２００７ 湖北、甘肃＊＊ ３０

注：＊表示该地区首部政策文件无法获取；＊＊表示该地区所有相关
政策文件无法获取（资料来源：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官方网站）

表２　各地区现行专利资助政策出台时间＊

现行专利资助政策／
办法实施时间（年）

实施地区 累计数

２００４及以前 吉林、西藏、河南 ３
２００５ 山西 ４
２００６ 辽宁、浙江、江西 ７

２００７
内蒙古、湖 北、广 东、青 海、甘 肃、
湖南、北京

１４

２００８ 福建 １５
２００９ 山东、海南 １７

２０１０
黑龙江、安 徽、广 西、云 南、陕 西、
四川

２３

２０１１ 江苏、重庆、新疆 ２６
２０１２ 河北、贵州、天津、上海 ３０

注：统计时间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
（１）资助的专利 类 型 较 多，以 发 明 专 利 和 国 际 专 利

申请为资助重点。针 对 国 内 专 利 申 请，有１１个 地 区 对

三类专利进行资助，４个地区仅资助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７个地区仅对发明专利进行资助；有２４个地区对国

外专利申请予 以 资 助，仅 内 蒙 古 等３个 地 区 不 予 以 资

助。针对发明 专 利 以 及 国 际 专 利，对 其 申 请 予 以 资 助

的地区多于 仅 授 权 后 予 以 资 助 的 地 区；针 对 实 用 新 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大多数地区施行授权后资助。
（２）资助 方 式 以 定 额 资 助 为 主。对 于 国 内 专 利 申

请，除内蒙古、湖 北 和 广 东 资 助 方 式 不 明 确 外，其 它１１
个地区采取了定额资 助 方 式；对 于 国 际 专 利 申 请，除 内

蒙、河南和湖北 资 助 方 式 不 明 确 外，其 它１７个 地 区 采

用了定额资 助 方 式。另 外，针 对 国 内 专 利 申 请 和 国 际

专利申请，分别有５个和３个省区采用额外资助方式作

为一般资助方式的补 充，以 鼓 励 申 请 量 较 大、排 名 靠 前

以及专利质量或价值高的单位。
表３　专利申请资助类型地区分布

国内／国外 资助类型 地区 计数

仅 资 助 发 明

专利

河北、内蒙古、辽 宁、浙 江、安 徽、

山东、河南
７

国内　
申请＊

发 明 和 实 用

新型
江苏、湖南、海南、四川 ４

三 类 专 利 都

资助

北京、天津、山西、上 海、福 建、江

西、湖 北、广 西、重 庆、贵 州、云

南、西藏、陕西、青海、新疆

１５

国际　
申请　

ＰＣＴ 与 国 际

专利

河北、辽宁、浙江、安 徽、山 东、江

苏、海 南、四 川、北 京、天 津、山

西、上 海、福 建、江 西、湖 北、广

西、重 庆、贵 州、云 南、西 藏、陕

西、青海、新疆

２４

不 资 助 国 际

专利
内蒙古、河南、湖南 ３

＊注：广东省对国内专利申请资助政策不明确，此栏不予考虑
（３）重点资助国 内 申 请 费 和 实 审 费，少 数 地 方 资 助

代理费、年 费 和 维 持 费，部 分 地 方 不 区 分 资 助 费 用 类

型。如图２所示，在２７个地区中，５５．６％的地区对专利

申请费进行资助，５１．９％的 地 区 对 实 审 费 进 行 资 助，仅

有１８．５％的地区 对 专 利 年 费 给 予 资 助；４０．７％的 地 区

多采用定额资助方式，并 不 区 分 费 用 类 别，一 次 性 给 予

·００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３年



资助。

图１　地方专利资助按不同资助对象的分布情况

表４　专利申请资助方式的地区分布

国内／国外 资助方式 地区 计数

定额
河北、江 苏、浙 江、安 徽、福 建、江 西、
山东、湖南、贵州、云南、新疆

１１

限额 北京、天津、山西、海南、陕西、青海 ６
国内申请＊ 不限额 辽宁、广西、重庆、西藏 ４

按比例 上海、河南、四川 ３
额外 北京、江苏、广西、贵州、西藏 ５

定额

北京、河 北、天 津、山 西、辽 宁、浙 江、
安徽、福 建、江 西、山 东、湖 南、广 东、
广西、海南、重庆、贵州、西藏

１７

国际申请
限额 江苏、上海、云南、陕西、青海、新疆 ６

不限额 ０
按比例 四川 １

额外 北京、江苏、广西 ３

　　（４）授 权 前 资 助 和 重 复 资 助 现 象 较 为 普 遍。除 广

东以外的２６个地区 中，仅 山 西 等６个 地 区 采 取 了 授 权

后资助程序，其 余 地 区 为 授 权 前 资 助。所 谓 授 权 前 资

助，是指无论专利申请 最 终 是 否 被 授 权，只 要 申 请 获 得

受理，凭相关证明材 料 均 可 获 得 申 请 资 助。在２７个 地

区中，仅有１６个地区明确规定了不允许同一件专利 在

多层级、部门间同时获得资助。

图２　地方专利资助政策按不同费用类型的分布情况

（５）突出 对 重 点 领 域、经 济 弱 势 对 象 的 优 先 资 助。

山西、内 蒙 古、上 海、浙 江、海 南、湖 南、广 东、广 西、海

南、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青 海 和 新 疆１５个 地 区 对 特

定领域或产业予 以 优 先 资 助。北 京、河 北、安 徽、广 东、

广西、青海、新疆、山西、湖南、四川、云南１１个地区对经

济存在困难的单位和个人专利申请给予优先资助。

表５　按不同资助程序和是否允许重复资助的地区分布

项目内容 地区 计数

资助程序

授权后资助
浙江、安 徽、山 东、湖 南、湖 北、

海南
６

授权前资助

河北、辽宁、江苏、四 川、北 京、天

津、山 西、上 海、福 建、江 西、广

西、重 庆、贵 州、云 南、西 藏、陕

西、青海、新疆、内蒙古、河南

２０

是否允许

重复资助

允许重复

资助

北京、内蒙古、上 海、江 苏、福 建、

广西、广 东、海 南、陕 西、青 海、

云南

１１

不允许重

复资助

河北、辽宁、浙江、安 徽、山 东、天

津、山 西、江 西、湖 北、重 庆、贵

州、西藏、新疆、河南、湖南、四川

１６

注：此处只统计了国内发明的资助程序

２　专利资助政策促进专利申请的效果分析

２．１　研究思路与方法

借鉴 国 内 学 者 的 相 关 研 究（骆 建 文 和 张 钦 红，
２００９［２］；李伟和夏向 阳，２０１１［５］），本 文 采 用 两 组 独 立 样

本的非参数 检 验 方 法，对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的 作 用 进

行分析。两组独立样 本 的 非 参 数 检 验 是 在 总 体 分 布 不

明确的情况 下，通 过 对 两 组 独 立 样 本 的 分 析 来 推 断 样

本来自的两个总体分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方法。
表６　典型地区专利申请资助政策演变过程

地区 专利申请资助政策 时间

《江苏省省级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１．９

江苏
《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０６．１１
《江苏省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专利资助）专项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６

《浙江省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１．１１
浙江 《浙江省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７

《浙江省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０６．１
《山东省专利申请及实施资金暂行管理办法》 不详

《山东省专利发展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３．７
山东 《山东省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６．７

《山东省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０９．１
《山东省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６．７
《上海市专利申请费、代理费资助办法》 １９９９

上海
《上海市专利费资助办法》 ２００３．１１
《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 ２００５．０７
《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 ２００７．０３
《北京市２０００年度专利申请费资助暂行办法》 ２０００．８
《北京市发明专利申请资助暂行办法》 ２００２．１１

北京 《北京市专利申请资助奖励办法（试行）》 不详

《北京市专利申请资助奖励办法》 ２００６．６
《北京市专利申请资助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７．２
《广东省发明专利申请费用资助暂行办法》 ２０００．９
《广东省发明专利申请费用资助暂行办法》 ２００３．９

广东
《广东省知识产权 局、财 政 厅 国（境）外 专 利 申

请资助办法》 ２００７．９

《广东省 知 识 产 权 局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管 理

办法》 ２００７．１２

安徽
《安徽省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办法（试行）》 ２００３．５
《安徽省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２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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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图 回 答 以 下 问 题：①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是

否促进了专利申请量 的 增 长？②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在

不同专利类型的促进 作 用 上 有 何 差 异？③专 利 申 请 资

助政策对不同创新主体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促 进 作 用 有 何 差

异？④不同地区专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对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促

进作用有何差异？通 过 对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生 效 时 间

前后一年（或 两 年）专 利 申 请 月 份 数 据 的 非 参 数 检 验，
确定申请量是否在 政 策 出 台 后 有 显 著 变 化。如 果 存 在

明显变化，则 认 为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对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长起到显著促进 作 用。选 择 政 策 前 后 一 年 或 两 年 的

专利申请量 进 行 分 析，能 够 在 较 大 程 度 上 降 低 其 它 变

量的干扰，使分析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研究过程与方法：①确认所研究地区的专利资助政

策施行时间（如２００２年１１月）；②在国家专利局公布的

统计数据中，检索并获取与政策时间相对应的专利申请

月份 数 据（如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ｔｊｘｘ／），以前后１２个月或２４个月的月

申请量一一 对 应，组 成 样 本 对。增 加 对 政 策 前 后２４个

月专利月度申 请 量 的 非 参 数 检 验，主 要 是 为 了 对１２个

月专利申请量增长不显著情形作进一步解释。即，如果

专利申请量在 增 长 前 后１２个 月 已 经 有 显 著 变 化，则 在

２４个月也有显著变化；如果在１２个月前后无显著变化，
在２４个月有显 著 变 化，则 可 认 为 该 政 策 的 作 用 不 明 显

或者滞后明显（并受到其它因素影响）；如果两种情况下

均无明显变化，则可以认为此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对专利

申请量的增长 无 明 显 促 进 作 用；③采 用ＳＰＳＳ软 件 进 行

非参数检验；④判断Ｐ值，解释结果。

２．２　实证分析

２．２．１　典型地区专利申请资助政策时间确定
本文选取北 京、上 海、广 东、江 苏、浙 江、山 东 和 安

徽７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调研，对上述地 区

的专利资助 政 策 演 变 过 程 进 行 梳 理（政 策 文 献 检 索 日

期截至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以 确 定 各 样 本 地 区 专 利 申

请资助政策的施行时间，结果如表６所示。

２．２．２　非参数检验结果
考虑到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仅 公 布 了２０００年１月 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专利申请月份数据，故本文只能选取表６
中的专利申请资助政策进行分析。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包进

行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典型省区专利申请量资助政策前后非参数检验结果（Ｐ值）

地区 政策时间 月数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科研单位 企业 大专院校 非职务

２００１．０９　 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６７１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０
江苏

２００６．１１
１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０ －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７　 ０．３７８　 ０．０３９
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１１　 １２　 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２００３．０７
１２　 ０．０００ － －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浙江 ２４　 ０．０００ － － ０．６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１
１２　 ０．４７８ － － ０．９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４１０
２４　 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０７
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３１９　 ０．２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山东 ２００６．０７
１２　 ０．３４７　 ０．５１４　 ０．３４７　 ０．５５１　 ０．５９０　 ０．８４３　 ０．３４７
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１２　 ０．９７７ － － ０．１６０　 ０．２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６７１
２４　 ０．０１９ － － － － － －

２００３．１１
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９７７　 ０．７９９　 ０．１７８　 ０．９７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０
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７　 ０．４７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上海 ２００５．０７
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４３
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７．０３
１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４３　 ０．９３２　 ０．４４３　 ０．７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９
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０．１３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０２．１１　 １２　 ０．００２ － － － － － －
北京

２００７．０１
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４７８　 ０．８４３　 ０．０２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４２
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４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１８

２００３．０９
１２　 ０．０００ － － ０．９３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０２

广东
２４　 ０．０００ － －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１２　 ０．２４２ － －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９　 ０．８４３
２４　 ０．００２ －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３

安徽 ２００３．５
１２　 ０．００６ － －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８
２４　 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注：①“－”表示不对此类专利进行资助。②表中各类型专利对应列中三位有效数字为非参数检验的Ｐ值，如果Ｐ值不大于设定阀值（如０．０５或
０．０１），则可认为专利申请量在政策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增长明显），有较大理由认为对应的专利申请资助政策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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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的数 据 显 示：①江 苏 省 首 部 专 利 申 请 政 策 的

实施对发明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具 有 显 著 作 用，而 实 用

新型和外 观 设 计 专 利 的 申 请 量 在 政 策 前 后 无 显 著 差

异，且 不 同 创 新 主 体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变 化 也 不 明 显。
２００６年修订的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对所有专利类型申请

量增长的促 进 作 用 都 不 显 著，故 只 有 将 考 察 时 间 放 大

到前后２年，才能发现显著增长；②浙江省首部专利 申

请资助政策 和２００３年 修 订 的 政 策 对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的增长有显著作用。２００６新出台的专利申请资助政策

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的作用不明显。整体来看，３类

专利资助政策对大专院 校 和 非 职 务 发 明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作用比较明显；③山 东 省 首 部 专 利 申 请 政 策 的 实 施 对

三类专利申 请 量 的 增 长 都 有 显 著 作 用，仅 对 大 专 院 校

和非职务 专 利 申 请 的 促 进 作 用 明 显。２００６年 和２００９
年修改后的专利资助政 策 对 三 类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无

显著作用。２００９年修订的专利资助政策对大专院校专

利申请量增长 的 作 用 显 著；④上 海 市 首 部 专 利 申 请 资

助政策的实 施 对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提 升 有 显 著 作 用，
对实用新型特别是外观 设 计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作 用 显

著；对大专院 校 和 非 职 务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作 用

显著。对企业特别是科研机构不显著。２００５年政策修

订后，对发明专利和实 用 新 型 专 利 的 促 进 效 果 显 著，而

外观设计专利 仍 不 能 通 过 检 验。２００７年 修 订 的 政 策，
对三类专利 的 作 用 不 显 著，仅 对 大 专 院 校 的 专 利 申 请

作用显著，对企业和科 研 机 构 作 用 不 显 著；⑤北 京 市 两

部专利申请资助政策的 出 台 对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都有显著作用。２００７年修订的专利资助政策对科研单

位和大专院 校 的 专 利 申 请 作 用 显 著，对 外 观 设 计 和 非

职务专利申请 量 的 增 长 作 用 不 显 著；⑥广 东 省 首 部 专

利申请资助 政 策 对 发 明 专 利 产 生 显 著 作 用，对 企 业 和

非职务发明的促进 作 用 显 著。修 订 后 的 政 策 对 发 明 专

利申请量的 增 长 作 用 不 明 显，对 科 研 单 位 和 企 业 申 请

量的增长作用显著，对 大 专 院 校，尤 其 是 非 职 务 发 明 申

请量的增长作 用 不 显 著；⑦安 徽 省 首 部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策在整体 上 对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有 显 著 作 用。
针对各类创新 主 体 而 言，都 需 要２年 才 能 观 察 出 其 明

显变化。
２．２．３　主要结论

（１）专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对 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起 到

积极的促进 作 用。通 过 非 参 数 检 验 结 果 发 现，在 专 利

申请资助 政 策 实 施１年 内，专 利 申 请 量 有 明 显 增 长。
这一研究结 果 与 已 有 研 究 结 果 一 致，而 本 文 的 研 究 对

象更广泛，涉 及 时 间 长、地 域 广，说 服 力 更 强。在 确 定

专利申请资 助 政 策 积 极 作 用 的 同 时，本 文 也 发 现 其 在

时间、地域和专利类型上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２）专利 资 助 政 策 的 促 进 作 用 在 时 间 上 存 在 明 显

差异。一方面，首 部 或 者 早 期 的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对 专 利

申请量增长 的 促 进 作 用 最 为 显 著，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和

专利资助政策的修订 及 改 进，其 促 进 作 用 有 所 减 弱；另

一方面，大多专 利 资 助 政 策 在 实 施１年 内 对 专 利 申 请

量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在２年内作用明显，尽管难 以

排除其它因 素 的 干 扰，本 文 仍 认 为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发生显著促进作用的时间存在差异。
（３）专利 资 助 政 策 对 促 进 不 同 类 型 专 利 申 请 量 增

长的作用存在明显 差 异。几 乎 所 有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都对发明专 利 的 申 请 量 增 长 有 明 显 的 促 进 作 用，对 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促进作用较弱。
（４）专利 资 助 政 策 对 不 同 主 体 专 利 申 请 的 促 进 作

用存在明显差异。几 乎 所 有 的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都 对

大专院校专 利 申 请 量 的 增 长 有 明 显 促 进 作 用，对 企 业

和科研机构 的 作 用 不 明 显，大 部 分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对 非

职务发明专利申请量的促进作用也比较显著。

３　专利资助政策存在的问题

地方专利资助政策在促进本地区专利申请量增长

上的作用是显著的，尤 其 是 在 早 期，对 于 激 发 企 业 专 利

申请热情、提 高 专 利 申 请 数 量 的 效 果 十 分 明 显。本 文

认为现阶段的专利资助政策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
（１）资助对象考 虑 不 够 合 理。当 前，专 利 申 请 的 大

户往往是经 济 和 技 术 实 力 较 强 的 大 中 型 科 技 型 企 业，
以及获得大量国家 财 政 支 持 的 高 校 及 科 研 单 位。这 些

企事业单位 大 多 已 获 得 被 认 定 为 高 新 技 术 企 业、拥 有

高新技术产品、知识产权（专 利）试 点 示 范、政 府 优 先 采

购以及融资 补 贴 等 多 个 方 面 的 直 接 或 间 接 优 惠 政 策，
自身完全能够承担专 利 申 请 费 用，对 其 进 行 资 助，起 到

的是“锦 上 添 花”的 作 用。而 我 国 大 量 中、小、微 型 企

业，势力单薄，持续创 新 能 力 弱，平 均 专 利 产 出 量 少，在

当前经济形 势 不 容 乐 观 的 状 况 下，政 府 的 支 持 尤 为 重

要，对其进 行 资 助，相 当 于“雪 中 送 炭”。在 此 形 势 下，
如何优化配置有限 的 财 政 资 源 是 一 个 关 键 问 题。从 上

述分析来看，仅 有 少 数 地 区 强 调 了 对 经 济 弱 势 单 位 和

个人的资助，且没有 一 个 地 区 明 确 重 点 资 助 中 小 企 业。
现在的资助格局是否 合 理，以 及 如 何 更 加 科 学、合 理 地

确定资助对象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２）资助 管 理 方 式 简 单 化。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诱

发投机的可能性仍然 存 在，特 别 是 在 现 行 资 助 体 系 下，
不甄别专利申请质量，只 注 重 专 利 申 请 数 量，要 提 高 专

利申请质量 只 能 是 一 种 空 谈。一 直 以 来，定 额 资 助 是

地方政府普 遍 采 用 的 资 助 方 式，随 着 我 国 专 利 申 请 量

的快速增长，越来越 多 的 申 请 人 提 出 由 政 府 资 助 申 请，
而政府资金 的 投 入 相 对 有 限。因 此，与 专 利 质 量 不 挂

钩的定额资助主导 方 式 将 面 临 考 验。如 果 把 专 利 质 量

纳入资助额度的考虑，专利评估将是另一个难题。
（３）资助类型有 待 优 化。在 我 国 专 利 申 请 总 量 大、

增速高的现 状 下，５０％的 地 区，甚 至 北 京、上 海 等 专 利

申请量排名 靠 前 的 地 区，都 对 实 用 新 型 和 外 观 设 计 专

利进行了资助。由于 实 用 新 型 和 外 观 设 计 不 需 要 通 过

实质性审查，申 请 和 维 持 成 本 较 低，即 便 是 授 权 后，专

利所代表的技术先 进 程 度 以 及 价 值 也 不 高。在 有 限 的

资源下，是否 有 必 要 逐 步 取 消 对 实 用 新 型 和 外 观 设 计

专利申请的 资 助，突 出 对 发 明 专 利，特 别 是 重 点 领 域、
有重大突破 和 有 重 要 价 值 专 利 的 资 助，也 成 为 一 个 重

要问题。
（４）缺 乏 统 筹 协 调，存 在 很 大 程 度 的 重 复 资 助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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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现阶段，超 过 半 数 的 地 区 未 明 确 提 出 避 免 重 复 资

助的原则，这意味着 一 项 专 利 申 请 可 能 获 得 多 种 资 助。
各级知识产 权 管 理 部 门 缺 乏 资 助 协 调 机 制，这 将 加 大

专利申请的 投 机 风 险。此 外，专 利 申 请 资 助 政 策 仅 是

专利资助体 系 的 组 成 部 分，大 多 数 地 区 的 专 利 申 请 资

助政策与其它专利资助 政 策 以 及 创 新 政 策 并 没 有 效 地

衔接和配 套。例 如，仅 有 部 分 地 区 将 知 识 产 权（专 利）
试点示范纳 入 了 优 先 资 助 范 围；仅 有 北 京 地 区 规 定 了
“凡已在政 府 项 目 资 金 中 列 支 专 利 申 请 等 专 利 事 务 经

费的，不得重 复 申 报 本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金”的 限 制 条 件。
不同级别、不同政策之 间 的 资 助 政 策 各 自 为 政，这 会 降

低政府资金的使用 效 率。因 此，如 何 打 破 现 有 格 局，建

立系统性的资助格局，应当引起关注。
尽管国家知识产 权 局 在２００８年 就 出 台 了《关 于 专

利申请资助的指导意见》（以 下 简 称《指 导 意 见》），提 出

了促进专利申请质量 提 升 的 工 作 目 标，因 地 制 宜、突 出

重点、避免重 复 的 资 助 原 则 以 及 实 施 专 利 申 请 资 助 工

作的指导性意见。《指 导 意 见》对 于 回 答 和 改 善 上 述 问

题有较强的 指 导 意 义。但 由 于 仅 仅 是 指 导 性 意 见，缺

乏执行力，没有具体操 作 层 面 的 管 理 办 法，加 之 地 区 间

存在较大差异，从现有 资 助 情 况 来 看，仅 有 少 数 地 区 的

资助政策比较全面地参照了指导意见的内容。

４　政策建议

当前，专利资 助 已 经 成 为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部 门 的 基

本政策，并形成了范 围 广、受 众 多、影 响 深 的 资 助 格 局。
为了提高专 利 资 助 金 的 利 用 效 率，进 一 步 促 进 专 利 申

请数量与质 量 提 升 的 协 调 发 展，需 要 对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进行调整。因 此 应 统 筹 协 调，推 进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的 质

量化、精细化和体系 化。所 谓 质 量 化，就 是 资 助 政 策 由

关注申请量 向 关 注 专 利 质 量 和 专 利 价 值 转 变；所 谓 精

细化，就是在对资助对 象 有 效 细 分 的 基 础 上，根 据 不 同

对象的特征，制定和选 择 最 适 当 的 资 助 方 式；所 谓 体 系

化，是指各地 区 不 同 层 级、不 同 部 门 之 间 要 统 筹 协 调，
配套使用资助金，避免出现重复资助和低质量资助。

（１）专利 申 请 优 势 地 区 如 广 东、江 苏 等，应 加 快 推

进资助对象向 国 内 发 明 专 利 申 请、ＰＣＴ国 际 专 利 申 请

以及授权后专利申请 的 转 变；专 利 申 请 弱 势 地 区，要 由

重数量向数量和质 量 并 重 转 变。各 级 专 利 管 理 部 门 应

根据地方财 力 状 况，或 自 建 机 构 或 与 第 三 方 评 估 机 构

合作，逐步建立与完善 专 利 质 量 评 估 机 制，稳 步 推 进 专

利资助的质 量 化 转 变，以 专 利 质 量 作 为 资 助 的 核 心 标

准。
（２）各地应在充 分 调 研 的 基 础 上，明 确 本 地 的 产 业

特征、创 新 主 体 类 型、规 模 分 布 与 创 新 能 力 现 状 等 情

况，针对不同 细 分 类 型，制 定 和 选 择 相 应 的 资 助 方 式。
对于首次专 利 申 请 特 别 是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的 企 业，应 当

给予重点支 持，鼓 励 和 引 导 更 多 科 技 型 企 业 实 现 专 利

申请“零突破”；对于 获 得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认 定、知 识 产 权

试点示范评选、重点发 展 领 域 的 中 小 型 企 业，应 当 给 予

重点资助；对于专利申 请 量 有 明 显 增 长、专 利 质 量 有 明

显提升或专 利 实 施 应 用 有 明 显 成 效 的 企 业，应 给 予 重

点资助和奖 励。此 外，各 地 还 需 改 变 以 定 额 资 助 为 主

的粗放式资 助 方 式，并 根 据 申 请 人 的 类 型 制 定 多 元 化

的资助方式。
（３）以省 为 单 位，加 强 统 筹 协 调，构 建 体 系 化 的 专

利资助格局。各级政 府 和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部 门 应 制 定 完

善的专利资助政策体 系，建 立 协 调、统 一 的 专 利 资 助 管

理机制，打 破 各 自 为 政 的 现 状。首 先 探 索 省、市、区 县

资助金的匹 配 机 制，形 成 以 市 级 为 主 体 的 专 利 资 助 体

系，进行省级 财 政 向 下、区 县 财 政 向 上 的 配 套，资 助 对

象和额度最终以市级 决 定 为 准，地 方 进 行 推 荐 和 建 议，
各级财政的匹配比例应 当 视 各 地 财 政 收 入 状 况 和 专 利

申请状况而定。
（４）以 信 息 化 手 段 建 立 专 利 资 助 信 用 管 理 体 系。

专利资助政策的质量导 向 要 求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能 够 对 资

助对象和类 型 进 行 有 效 甄 别，对 质 量 高 的 申 请 给 予 更

多资助和鼓 励，对 于 非 正 常 申 请 进 行 有 效 遏 制。由 于

专利评估成本高、现有 技 术 和 能 力 难 以 实 现，因 此 需 要

转变思路，探 索 和 建 立 新 的 管 理 体 系。建 议 各 省 通 过

信息化手段，建 立 全 省 统 一 的 企 业 专 利 资 助 信 用 数 据

库，数据库需与国家知 识 产 权 局 专 利 数 据 库、本 地 区 工

商管理局企 业 信 用 数 据 库 进 行 有 效 对 接，以 便 对 企 业

专利申请情况、授 权 情 况、受 资 助 情 况，甚 至 实 施 应 用

情况进行跟 踪 监 测。即 企 业 专 利 资 助 的 申 请、审 核 均

通过电子平 台 实 现，资 助 管 理 部 门 通 过 对 企 业 经 营 规

模、工商局信 用 记 录、专 利 申 请 及 资 助 等 信 用 记 录，决

定是否给予资助以 及 资 助 的 额 度 和 方 式。对 于 存 在 交

易信用不诚信、违规申 请 资 助、非 正 常 申 请 资 助 等 行 为

的企业，给予 重 点 监 测；严 重 的 记 入 黑 名 单，不 再 给 予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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